附件1：
用户需求书

1、 项目名称：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2026-2028年复印纸采购项目
[bookmark: _Toc37670350][bookmark: _Toc49329250][bookmark: 文字29]二、采购清单：
	序号
	货物名称
	规格
	单位
	年预估用量（单位）
	单价最高限价（元/单位）

	1
	A3打印纸
	A3
	包
	18
	42

	2
	A4复印纸80g
	A4(80g)
	包
	5800
	19.5

	3
	A4复印纸 85g
	A4(85g)
	包
	300
	25.5

	4
	A5复印纸
	A5
	包
	5300
	12

	5
	A4复印纸（绿、粉、黄色）
	A4(彩色)
	包
	48
	25

	6
	A5复印纸(绿、粉、黄色）
	A5(彩色)
	包
	10
	13


备注：
1、数量为年度预估用量，按实际送货量结算，分批次下单。
2、采购清单内容根据医院需求可能会发生变更。
3、成交供应商供货时，不在以上清单内的货物按照相同材料、尺寸及规格的货物报价进行结算。
4、成交供应商供货时，不在以上清单内的货物且无相同材料、无相同尺寸及无相同规格的货物，由双方协商决定按市场价报价进行结算。
三、商务要求
	合同履行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响应有效期
	从提交响应文件的截止之日起90日历天。

	服务期限
	两年或结算金额累计达到本项目采购预算金额时服务提前终止，以先到者为准。

	付款方式
	本合同项目的款项以人民币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1、每批次的采购，经验收合格，采购人在收到成交供应商的款项发票申请资料且核对无误后，方可进行支付，从收到发票当天算起60日内支付款项。
2、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按政府审批流程支付，若审批延迟则相应货款到账延迟，且不视为采购人违约。

	验收要求
	1、 按科室要求数量送货，验收无误后，方可开单。
2、 如验收不合格，需退回重新送货，如因为成交供应商因不合格产品所造成的一切损失，需成交供应商承担。

	供货要求
	1、供货期限：自分批次的《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框架协议复印纸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7个自然日内完成供货。
2、交货地点：供应商接到采购人通知后按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将货物统一运送至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指定地点进行签收。

	违约责任
	1、成交供应商如不及时、不足量或拒绝供货，每延期1天，按每批次货款总额的1%向采购人偿付逾期违约金；供应商逾期15日仍不能完成交付并验收合格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协议，并追究成交供应商因此给采购人造成的全部损失。 
2、成交供应商所供产品不符合采购文件约定的质量标准的，采购人有权拒收，成交供应商必须在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内全部调换至合格为止，不能按时调换至合格的，采购人有权在供应商的该批次货款总金额中扣除5%的违约金。

	履约保证金
	不收取。

	报价说明
	1、供应商所报价格在合同执行期间是固定不变的，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变更。供应商响应报价不是固定价的响应文件将作为非实质性响应性响应而予以拒绝。
2、供应商的报价为包含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货物成本、包装、仓储、运输、装卸、验收、保险、加工费等所有含税费用。供应商漏报或不报，采购人将视为该漏报或不报部分的费用已包括在已报的报价中而不予支付。
3、供应商必须对所有内容进行响应，成交供应商不得再以任何方式转包或分包本项目。
4.、以统一折扣率进行报价，统一折扣率必须为固定报价，不能为区间值。统一折扣率报价范围为0-100%且不为0。报价格式详见附件2，供应商各品目单价报价不得高于各品目单价最高限价，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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